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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    108 年度壢小字第 89 號 

原   告 ０００  

被   告 ０００  

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 108 年 2 月 25 日言詞 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

    主      文 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,555 元。 

訴訟費用 1,000 元由被告負擔。 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 

    理 由 要 領 

一、通訊交易係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、電視、電話、傳真、型錄 

    、報紙、雜誌、網際網路、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，消費者 

    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；通 

    訊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，以退 

    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 

    費用或對價。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0 款、第 19 條第 1 項分 

    別定有明文。而消費者保護法關於通訊買賣規定之立法，係 

    因通訊交易通常是在消費者並無足夠之時間可供參酌，僅能 

    根據企業經營者單方面所提供之有限資訊，在緊迫的時間與 

    一定壓力之下，作成購買之決定，鑒於時間倉促、資訊有限 

    ，或囿於壓力，消費者之決策恐未盡周延，以致往往於事後 

    乃意識到所購買之產品並不需要、不合實用，或價格過高而 

    遭受損失，是立法上乃採判斷時間延後之猶豫期間制，即收 

    受商品後 7 日之猶豫期間，俾供消費者詳細考慮，並予解約 

    之機會，依上開立法精神，通訊交易者，即係指企業經營者 

    就其現有商品或服務以廣播等類似方法，利用消費者未能檢 

    視商品之機會而訂立之買賣契約者是。經查，原告主張其於 

    民國 107 年 7 月 9 日以 1,555 元在臉書「莫名其妙」社團向 

    被告購買童裝一批，並於同年月 13 日收到上開童裝；而被告 

    則是在網路上以「莫名其妙」為社團名稱，從事童裝拍賣為 

    業，此有原告提出之存證信函及回執、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 

    費者保護官申訴案件處理紀錄、郵局存簿封面及明細影本、 

    臉書翻拍照片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 4 至 15 頁），依上開事 



    證，已足認被告為企業經營者，而原告為消費者無訛，是兩 

    造間自可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關係；又原告主張其於網 

    路上向被告購買上開童裝，是本件買賣關係屬消費者保護法 

    所稱之通訊交易無誤。 

二、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 

    七日內，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明理 

    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。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， 

    不在此限。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，由行政院定之。消費者 

    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至 3 項定有明文。又上開條文所稱合理例 

    外情事，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並經企 

    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，將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解 

    除權之適用：一、易於腐敗、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 

    期。二、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。三、報紙、期刊 

    或雜誌。四、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。五、非 

    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 

    ，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。六、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。 

    七、國際航空客運服務。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 

    準則第 2 條亦有明文。經查，上開童裝係原告於 107 年 7 月 

    9 日在網路上向被告訂購，同年月 13 日送達原告，原告則隨 

    即以訊息通知被告解除買賣契約，並寄發存證信函於同年月 

    20 日送達予被告，此有上開存證信函及回執、臉書翻拍照片 

    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 4 至 6 頁、第 24 至 30 頁），又上開童 

    裝為衣服，非屬可排除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合 

    理例外情事。是原告既已於收受上開童裝 7 日內向被告表示 

    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，依上開規定，原告自無須說明退貨理 

    由及負擔任何費用，故原告主張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 

    規定解除契約，並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 1,555 元，自屬有 

    據，應予准許。 

三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8 第 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 

    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 436 條之 20 規定，依職權為宣告 

    如主文第 3 項所示。 
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。本件訴訟費用額 

    ，確定如主文第 2 項所示之金額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8    年    3     月    22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壢簡易庭      法  官  ０００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 

本庭（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 0 段 000 號）提出上訴狀。（須按他 



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 

上訴審裁判費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8    年    3     月    22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０００ 


